
今年7月23日，王先生驾车沿大连滨海西

路由东向西行驶至银沙滩公园路段时，向左侧

变更车道，不慎与一辆直行的网约车发生碰撞，

导致其左前车门受损，网约车右前保险杠出现

轻微划痕。经交警部门认定，王先生在变道时

未让行直行车辆，负事故全部责任。4S店定损

后，确认网约车划痕修复费用为400元，加上拆

解费共计700元。王先生同意由其投保的保险

公司进行理赔。

保险公司完成赔付后，王先生认为事故已

处理完毕。然而，不到一个月，他收到大连市西

岗区人民法院的传票——网约车司机祝先生将

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班费”1843.3元。

西岗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对于维修费

用仅700元的轻微划痕，4S店给出的维修工时

仅为1小时，而祝先生却声称因修车停工5天，

这让王先生难以接受。祝先生主张，自己是网

约车司机，事故处理等待3天，维修车辆又耽误

2天。根据其接单记录，事故前日均营运收入

为 368.66 元，因此要求王先生赔偿“班费”

1843.3元。

王先生辩称，祝先生驾驶的网约车并无明

显标识，且事故后交警未扣留车辆，车辆仅受轻

微划痕，不影响正常营运，故事故处理3天不应

计入营运损失。至于维修2天，祝先生虽提供

了4S店的修车证明，但未出具具体维修记录。

王先生认为，维修700元的车辆耗时2天不符

合常理，怀疑祝先生故意延迟提车以扩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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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拍房刚过户，
物业卡脖子逼缴旧债

去年10月，高某通过司法拍卖平台成

功竞得一套房屋，法院出具裁定书确认该

不动产归高某所有。拿到法律文书的高某

满心欢喜，计划尽快装修后出租。

去年11月26日，高某联系小区物业

公司，表示要进场装修，要求开通房屋水

电。物业公司却拒绝高某的要求，称该房

屋前业主拖欠物业费，要求高某先结清欠

款，否则不同意其进行装修。

“这房子我刚买，前业主欠费跟我有啥

关系？”高某反复解释，物业却始终置之不

理。与此同时，物业公司采取了停水停电

措施，且不给高某电梯卡。在高某已预缴

水电费、要求上门查看管道的情况下，物业

公司迟迟不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排查。

高某通过社区居委会、住建部门等多

渠道反映情况，12月3日，物业终于为高

某开通了水电和梯控。本以为风波就此平

息，可没过几天，物业公司又以高某“未办

理装修手续”为由将房屋断电。

高某又前往物业办公室进行协商，并签

署了《办公用房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等材料，

协议中提到“装修前需缴纳装修保证金”，但

未明确具体金额。次日，物业便根据该协议

要求高某缴纳装修保证金，高某认为物业要

求不合理，拒绝支付。装修计划再次停滞。

多次协商无果后，高某于2025年5月

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停止侵权、

保障水电和电梯使用权益，同时赔偿因装

修延误产生的租金损失并赔礼道歉。

物业侵权成立，
业主终得公道

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与开发商

签订的《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虽已到

期，但因该物业公司继续提供服务，合同视

为自动延续，其作为物业服务人负有保障

业主合法权益的义务。高某是案涉房屋的

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使用房屋及获得

正常物业服务的权利。

水电供应是基本的民生保障，《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第三款

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

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高

某作为新业主，在没有合同约定情况下，无

义务为前业主缴纳拖欠的物业管理服务

费。物业公司作为服务提供方，在服务期

间不应当有目的、有前置条件地选择其服

务对象，更不可将补缴前业主欠费作为办

理供水、供电等的前置性条件。

此外，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必须缴纳装

修保证金及缴纳标准，在符合地方法规的

前提下，物业与业主、装修公司等可自行协

商约定，物业可通过沟通、书面催告、起诉

等合法方式主张权利，但不得采取停水电

等侵权手段强迫缴纳。本案中，物业公司

以“前业主欠缴物业费”“未缴装修保证金”

等为由，采取断水电、限制电梯使用等措

施，已构成侵权。

关于原告主张的租金损失，法院认为，

物业公司的侵权行为客观导致高某装修延

误，尽管高某未充分举证损失数额，但结合

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实际影响及相关区

位房屋租金水平，基于公平原则，酌情认定

租金损失5000元。

鉴于案涉房屋现已通水，法院最终判

决：物业公司立即停止对高某房屋的停电

及限制电梯使用行为；赔偿租金损失5000

元；并以书面形式向高某赔礼道歉。一审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昆山法院办案法官表示，物业服务的

根本在于保障业主正常生活与房屋使用权

益。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恪守法律底线、端

正服务意识、依法规范履职，禁止滥用管理

权限、使用变相催缴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侵

害业主合法利益。业主也应积极配合物业

服务企业相关管理要求，共同营造和谐有

序的居住环境。

近年来，随着网约车数量持续增长，

与之相关的交通事故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由此引发的“班费”类纠纷不断增多。对

此，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金海表示，网约车“班费”实际涉及的费用

主要包括平台服务费、政府管理费及驾驶

人的营运损失。当前，不少网约车司机在

城市道路上不礼让正常变道的私家车，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若市民被认定负全责，

则不仅需赔偿网约车的维修费用，还可能

要承担其“班费”损失。部分网约车在事

故发生后，单方面认定自身无责，并借维

修期间休息，将车辆置于 4S 店后怠于提

车，利用维修时间向市民主张“班费”。如

果市民不积极维权，可能助长此类行为，

甚至引发更多涉及网约车的交通事故，造

成更严重后果。

王金海指出，机动车交强险优先赔付

人身伤亡、误工及医疗相关费用，但网约

车的停运损失（即“班费”）属于间接损失，

交强险不予赔付，机动车商业第三者险条

款也大多约定除外责任。因此，市民与网

约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有责任时，常会面

临网约车“班费”的额外索赔。他建议，市

民如遇类似事故，应仔细核查网约车的营

运资质、维修记录及网上接单流水等凭

证，结合车辆实际维修情况认定停运损

失，对不合理部分可拒绝赔偿。

法拍房遭物业“三断”逼缴旧债
法院：侵权！判赔5000元并书面道歉

法拍房遭物业“三断”逼缴旧债
法院：侵权！判赔5000元并书面道歉

700元修车款刚付完 1843元“班费”的传票又来了
变道撞上网约车，小剐蹭引出“高额索赔”，法院这样判

700元修车款刚付完 1843元“班费”的传票又来了
变道撞上网约车，小剐蹭引出“高额索赔”，法院这样判

《半岛晨报》佟亮

本以为一次普通的车辆

剐蹭事故早已了结，辽宁大

连市民王先生却在不到一个

月后意外收到了法院传票。

他没想到，自己因变道全责

而撞上的一辆网约车，除了

700元维修费外，对方还就

“修车5天”索要高达1843

元的“班费”。是合理维权还

是扩大损失？法院的判决给

出了答案：以接单记录为准，

仅支持实际停运2天。

近日，一起由轻微剐蹭

引发的“班费”纠纷案引发关

注。法院审理认定，网约车

因维修导致的合理停运损失

应由侵权方承担，但须以实

际停运天数和合理收入为

据，对虚报、扩大的损失不予

支持。律师提醒，网约车停

运损失属间接损失，通常不

在保险赔付范围内，市民遇

此类事故应仔细核查维修记

录、接单流水等证据。

与网约车剐蹭，付完修车费又被索赔高额停运损失

以网约车接单记录为准，实际停运2天判赔700元

主审法官当庭要求祝先生提供网约车接单

记录。记录显示，事故发生后3天内，祝先生仍

在正常接单运营；而在4S店维修的2天内，则

无接单记录。

此外，因事故损失较小，保险公司理赔员未

赴现场定损，而是通过临时微信群进行核损。

祝先生起初报价400元，后称加拆解费共700

元。王先生为图省事，未到4S店核实，在群内

表示认可。保险公司随后向4S店支付700元，

车辆进入维修。对于维修时长，保险公司未提

出异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网约

车无法营运的，对于车辆维修期间的合理营运损

失，直接侵权人应予赔偿，赔偿金额应按实际停

运天数和合理营运收入计算。关于祝先生主张

的5天损失，根据接单记录，维修2天内无营运行

为，结合4S店出具的书面证明，认定实际停运时

间为2天。而对于事故处理3天内的停运损失，

因接单记录显示车辆仍在营运，法院不予支持。

近日，法院作出判决：市民王先生赔偿网约

车司机祝先生“班费”700元，驳回祝先生其他

诉讼请求。

提醒：

应对“班费”索赔需核查这些凭证

《姑苏晚报》王小兵 康嘉倩

花百万拍下司法房，却被物业以“断水、断电、断梯”三

断手段逼缴旧债。近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审结该

案，明确认定物业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赔偿业主5000元

并书面道歉。此案不仅为新业主撑腰，也划出物业服务的

法律“红线”，推动物业从“管理者”回归“服务者”，让“住有

所居、居有所安”真正落地。


